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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曾就 “政府與反對黨或少數黨
的關係 ”擬備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 ”)。

西方民主國家 (例如英國、新西蘭及美國 )有正式獲得確認的執政黨 (或
執政聯盟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似乎並無執政黨。

然而，香港特區現時可以說由一個執政聯盟管治，該執政聯盟包括並

無政黨背景的局長、並無政黨背景的行政會議成員，以及自由黨和香

港民主建港聯盟 (“民建聯 ”)的兩名黨魁。嚴格而言，自由黨和民建聯並
非香港的執政黨。

鑒於香港的情況有別於西方民主國家，研究報告內提出的若干事宜或

許值得特別處理和研究：

(1)   對反對黨或少數黨的確認

香港特區政府如無意把自由黨及民建聯確認為組成執政聯盟的政黨，

則反對黨較難獲得確認。

在西方民主國家 (例如英國 )，確認反對黨意味反對黨的領袖、首席黨鞭
及助理黨鞭將可支取國會薪金。在香港特區，我們相信無需正式確認

反對黨，因為反對黨可透過慣例獲得確認。

此外，美國和英國對 “反對黨 ”的定義似乎不同。在美國，眾議院或參
議院中的第二大黨稱為少數黨。在英國，執政黨或與執政黨組成聯合

政府的政黨以外，而議員人數最多的政黨稱為最大反對黨 (請參閱研究
報告的研究摘要 )。鑒於英、美兩國對 “反對黨 ”有不同的定義，就這詞
訂明普遍認同的定義實在困難。

香港亦有類似情況，反對黨的定義含糊不清，立法會內最大的政黨並

非執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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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國會內享有特權

我們並不認為有需要讓反對黨在國會內享有特權。

(3)   影子內閣的組成及運作

我們並不認為有需要組成正式的影子內閣，擔任反對黨角色的政黨可

非正式地成為影子內閣。換言之，“影子內閣閣員 ”之間可以分工合作，
而無需正式確認影子內閣閣員的身份。舉例而言，每名 “影子內閣閣員 ”
可負責某一政策範疇。

(4)   政府與影子內閣的關係

我們建議政府應繼續採取現行的做法，即定期與各政黨的成員會晤，

這有助加強政府與立法會內反對黨的溝通。

(5)   受到忽略的其他事宜

研究報告忽略了區議會的角色。事實上，政府可在每個區議會設立執

行委員會，負責管理區議會事務。每個執行委員會可由執政黨或執政

聯盟組成。換言之，區議會可考慮確認執政黨及反對黨。這安排可培

育本地的從政人士，從而落實 “港人治港 ”的精神。


